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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上海市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
备案信息登记指引

一、业主或其授权的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小型房建工程备案信

息登记手续时，应提供以下资料

（一）基本信息登记表；

（二）有关权属、身份材料，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或证明其合

法权益的有效凭证，营业执照、身份证等身份材料。由建设单位

办理的，还应提供业主授权书（新建小型房建工程除外）;

（三）安全生产承诺书；

（四）工程委托合同或协议书;

（五）规划部门手续或意见（新、改、扩等需规划部门同意

的小型房建工程需提供）。

属于高风险小型房建工程的,除上述材料外，还应提供以下

材料：

（一）施工组织方案；

（二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；

（三）有效的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，以及施

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出具的项目负责人书面授权委托书；

（四）涉及变动建筑主体或承重结构的，还应提供原设计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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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文件。

二、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

（一）认真核实报送的材料，对符合条件的，3 个工作日内

在上海市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工程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

“小型房建工程信息系统”）上操作确认。

（二）收到工程完工申请后，应立即在小型房建工程信息系

统上办理销项。发现工程实际已完工的，应立即联系业主核实情

况，确认完工的应办理销项。

三、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工程信息系统操作说明

业主或其授权的建设单位登录小型房建工程信息系统，实现

基本信息、合同、承诺书等资料上传和申请，完成小型房建工程

备案信息登记申请及后续完工销项申请；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

政府登录小型房建工程信息系统，实现对小型房建工程备案信息

登记确认、安全检查、完工销项、整改监督、记录导出、综合查

询等全过程管理。


